
江 西 省 林 业 局
赣林函字〔2021〕365号

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做好 2022年省级林业
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县、区）林业局，局直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林业战略部署，推动林业高质量发

展，充分发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对林业重点工作的支撑保障作用，

根据省级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和省财政厅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

开展 2022年省级林业专项资金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以国家林草局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我省林业重大战略和任

务为依据，统筹考虑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支持重点，明确 2022

年省级林业专项资金主要支持以下方向：

1、重点区域森林“四化”建设。支持在全省主要通道和生

态廊道两侧、重点风景名胜区周围和重点乡（镇）村等区域开展

森林“四化”建设。重点区域森林“四化”建设试行“先造后补”，

近期，各地按照《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开展 2021年重点区域森林“四

化”建设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上报申请省级重点区域森

林“四化”建设的小班面积，请各地按照已经上报的申请面积开

展资金申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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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省级低产低效林改造。继续推进低产低效林改造，实施

森林质量提升工程，对 2020年 9月-2021年 5月已完成但未安排

项目补助的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，以及计划在 2021年 9月-2022

年 5月实施完成的低产低效林改造面积均可纳入申报范围，主要

包括更新改造后营造珍贵树种、更新改造后营造其他树种、补植

改造三种类型。

3、林木种苗繁育。一是林木良种繁育。支持符合条件的省

级重点林木良种基地、省级林木种质资源库建设，支持开展省内

杉木、湿地松、火炬松等良种调剂，对符合条件的新建或提升的

油茶采穗圃进行补助。二是林木苗木培育。对 2022年春季可出

圃使用的 3年生油茶良种容器大苗进行补助。

4、生态宜居乡村建设。一是支持省级森林乡村创建，对认

定的省级森林乡村进行补助。各地按照 2021年在专家评审基础上

推荐拟认定省级森林乡村数量开展资金申报工作。二是支持乡村

森林公园建设，用于开展乡村生态修复，改善提升乡村人居生活。

三是支持小微湿地保护和利用示范点建设。

5、森林防火。一是支持生物防火林带、防火线等林火阻隔

系统建设，用于营造生物防火林带、防火线建设所需的苗木、劳

务等方面支出。二是支持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半专业扑火队达标建

设，用于半专业扑火队购置扑火物资等。三是对森林防火“平安春

季行动”评为优秀、平安的市县予以奖励补助。

6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。支持松材线虫病疫区开展疫情防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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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枯死树清理、疫情监测、松树打孔注药以及重点区域保卫战等。

7、野生动植物保护。支持古树名木保护及宣传等相关工作。

8、自然保护地建设。支持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监测、巡护

及相关基础设施等能力建设，以及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等自然公

园创建晋级和建设。

9、林业产业发展。一是支持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。对采取

高质量培育措施的新造、低改和提升油茶林进行补助。二是支持

竹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对毛竹低产林改造、笋材两用林、笋用林基

地建设和新造雷竹笋用林基地建设，以及符合条件的竹资源精深

加工企业技术提升改造进行补助。三是支持森林药材培育，用于

森林药材种植支出。四是支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。

10、集体林业适度规模经营。对通过林权流转管理服务体系

在公开市场上流转林地且达到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进行补助。

11、林业支撑保障。一是支持良种良法推广，对各市、县（区）

级林业技术推广站（中心）、国有林场用于森林经营及森林质量提

升示范建设所增加的良种良法科技投入等进行补助。二是支持林

业科技研究，包括林木良种中长期选育、樟树科技专项、油茶科

技专项以及林业科技创新研究。三是支持省级智慧林业建设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1、各设区市林业局要加强与省林业局业务主管部门对接，对

照有关项目申报要求，认真组织本辖区县级林业部门谋划项目。

县级林业部门是资金申报的主体，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认真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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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附表，其中省林业局业务主管部门已经组织各地申报的，应与

其保持一致。另对专项资金申报工作有明确要求的，从其规定。

2、各地各部门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按项目法管理的项目，

原则上要编制实施方案并组织专家评审，专家评审意见作为资金

安排的重要依据。要组织好绩效评价或任务核实工作，夯实前期

申报基础。

3、各设区市林业局要做好本辖区审核汇总工作，以设区市

为单位上报资金申请文件，于 11月 5日前正式行文报省林业局。

联系人：刘逸；联系电话：0791-85269618，18379327592；

电子邮箱：504574195@qq.com；联系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

谷滩新区红角洲赣江南大道 2688号。

附件：1．2022年省级林业专项资金汇总表

2．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国土绿化

美化）

3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林木种苗

繁育）

4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生态宜居

乡村建设）

5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森林防火）

6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松材线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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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防治）

7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野生动植

物保护）

8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自然保护

地建设）

9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林业产业

发展）

10. 2022年省级林业补助专项资金申报表（林业支撑

保障）

江西省林业局

2021年 10月 28日


